
证券代码：002273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2024）015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2月 5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详情请见 2024年 2 月

6 日 披 露 于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 证 券 时 报 》 和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公告编号：（2024）013

号）、《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4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2023 年修订）》

相关规定，现将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

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 2024年 2月 5日登记在册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123,753,273 8.90% 

2 杭州深改哲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404,741 5.28%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30,808,077 2.22%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963,454 1.94% 

5 林敏 25,891,605 1.86% 

6 台州市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215,987 1.38% 

7 台州市椒江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215,987 1.38% 

8 陈建新 16,011,463 1.15% 

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3,710,237 0.99% 

10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51,432 0.88% 

注：陈建新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14,111,463股。 

 

二、公司 2024年 2月 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星星集团有限公司 123,753,273 9.11% 

2 杭州深改哲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3,404,741 5.41% 

3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30,808,077 2.27% 

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6,963,454 1.99% 

5 台州市椒江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215,987 1.42% 

6 台州市椒江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215,987 1.42% 

7 陈建新 16,011,463 1.18% 

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安媒体互联网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13,710,237 1.01% 

9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251,432 0.90%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庚小盘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11,092,085 0.82% 

注：陈建新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14,111,463股。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7日 


